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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9學年度永續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26日（星期三）下午 2：00 

會議地點：雲平大樓西棟 4樓第 2會議室 

主 持 人：鄭召集人泰昇 

出席委員：賴委員啟銘(請假)、薛委員丞倫、李委員德河(請假)、吳委員建宏(請

假)、林委員志勝、黃委員賢哲(請假)、杜委員怡萱(請假)、魏委員健

宏(請假)、王委員浩文、李委員瑞花、陳委員恆安(請假)、林委員蕙

玟(請假)、張委員怡玲、劉委員浩志、陳委員志宏、吳委員光庭、黃

委員恩宇、潘委員振宇、黃委員智峰、王委員逸璇、許委員家茵、楊

執行秘書淑媚 

列 席 者：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徐千惠、光電所、化工系、水工所、永續設計

創新中心、環安衛中心、資產保管組、經營管理組、事務組、工作小

組助理、營繕組(詳簽名單) 

紀    錄：施瑋玲助理、營繕組張雅文 

壹、業務報告（附件一） 

決定：解除列管 2案 

 1.東寧校區第一期學生宿舍興建工程設計方案。 

 2.合作社新址（分信室）設計案。 

貳、主席報告（略） 

參、報告案 

第一案  工程科技推展中心申請續租科技大樓 3樓 9040-9045案。 

第二案  醫學院內科申請續租敬二舍 1樓 110-111案。 

第三案  心理學系申請續租生科 2樓校控空間案。 

決定：空間借用三案同意備查。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工程管理碩士徐千惠＞ 

案由：安南校區環境綠化活動(2020成大愛種樹計畫)案。 

說明：本校工程專班的同學發起植樹計畫，預計由同學出資或向業界募集

資金，所得將以成大工學院名義，請高雄愛種樹股份有限公司於安

南校區施種樹苗，目標數量 700棵，保固存活三年，提請討論。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事務組：提案單位建議樹種為苦檻藍與白千層，該區十年前曾種過

一批樹木，唯白千層跟木麻黃長比較好，其他樹種存活率不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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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要只種單一樹種，可種植白千層搭配原生種。 

(二)委員： 

1.(1)校方認同這個活動，魔法森林很多植栽都凋零了，可幫忙補植

是一件值得推展的工作。植樹後的養護很重要，請問規劃案是

否包含澆水工作？ 

(2)該區土壤貧瘠，係多年前由海邊運來的沙土填實，經檢測目前

鹽鹼度已很低了，但是養分不好；以及早期存在的廢棄物導致

土壤條件不佳，僅有某幾區白千層跟木麻黃長較好。若要選台

灣原生種建議避開黃槿以免過度生長，可再考慮其他樹種。 

(3)植栽間距兩公尺距離太小，除非是大樹跟灌木交錯種植。 

2.(1)安南校區在海邊，可以考慮種植沿海樹種，會比較適合該土地。 

(2)校區的美觀不光是種樹，更要有管理。土質及有機質很重要，

校園植栽眾多，應有許多有機質跟樹枝產生。若有個區域置放

有機培養土，例如在安南校區綠化區域進行土壤改良，既有個

地方可置放有機培養土，解決校內有機垃圾問題，又能增加土

壤有機質，一舉兩得。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澆水工作有包含在三年規劃案內。 

決議：照案通過，謝謝工程專班完成此美事，建議參考委員意見，考慮多

樣化樹種或原生樹種。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光電系＞ 

案由：光電系物理二館 2F空間使用案。 

說明：為健全光電系基本教學研究環境，解決本系歷年教學研究空間拮据

問題，本系簽請校方同意將物理二館 2F空間移撥提供本系使用，目

前簽文[文號:10922011139]已奉核，本系提送本文至校規會小組審

議確認。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保管組：該區域給光電系使用後會高於教育部標準一些，仍屬合理

範圍內。 

(二)委員： 

1.(1)欲租借的空間目前是誰使用？ 

(2)簽呈中所提目前在 2F陳炳志老師使用區域是什麼情況？ 

(三)經管組：若將來陳炳志老師不續借，該區域可讓光電系使用，或是

採用借用的方式處理。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欲租借空間目前無人使用，原使用的物理系已搬去新大樓。 

(二)陳炳志老師空間屬電漿所，目前先租借到十一月多。簽呈曾詢問未

來若陳炳志老師不租借該區域，可否讓光電系使用，讓整體空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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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整。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化工系陳志勇教授＞ 

案由：安南校區設置「煙道氣 CO2資源化」研究專區案。 

說明：一、匯智綠色科技研究中心團隊執行科技部價創計畫「煙道氣 CO2資

源化-人工合成天然氣&綠色石化基礎原料」計畫，其中 1,951

萬 5000元用以購置 CO2捕獲/解吸單元，以及氫化反應單元等設

備。 

二、該兩套單元所需空間長 24公尺、寬 12公尺、高 10.5公尺。氫

化反應單元三項設備已於 109年 6月 2日招標採購完成，預計 9

月進場安裝及管路配管施工。另一 CO2捕獲/解吸單元擬於 109

年 8月底前完成招標採購程序。因現有研究空間(科技大樓一樓

實驗室)已不足放置計畫所須之多項設備。懇請校方同意於安南

校區借用適合空間，以利於「煙道氣 CO2資源化」研究專區位址

之設置。 

三、經洽詢研究總中心吳先生瞭解安南校區使用現況，確認在環資

中心實驗大樓(編號 4)與種蝦養殖中心(編號 13)中間尚有使用

空間，於電力配置規劃亦較合適，擬申請租借該空間為計畫實

驗場地。 

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一)營繕組： 

1.本案雖屬實驗設備，但尺度較大，有一個工作平台也有樓梯上下，

基於人員安全考量，雖不認定為建築物，但結構安全部分仍需要

簽證與報備，不知計畫期程跟經費編列可否申請雜項執照。若有

期程問題可請建築師就結構部分簽證，執照再後續補件。另外，

結構部分有經過計算嗎？ 

2.電力部分已會勘過並請技師協助，評估需要新增電力設備系統，

計畫經費是否已匯入校方，後續發包及增設是由學校發包嗎？ 

3.本案廠商已設計好，但並未經過結構及載重的檢討，會後需跟廠

商了解是否有技師跟建築師可配合。 

(二)環安衛中心： 

1.實驗製程有廢棄物產生嗎？吸附劑不會被淘汰嗎？若需要廢棄，

學校沒有後端資源可處理，使用單位須自行處理。 

2.本案製程吸附 CO2及氫氣以生產甲烷，另外儲存氫氣。請問製造出

來的甲烷如何儲存，液化或壓縮嗎？需不需要設置跟納入管理？

請整理相關資料以供消防局了解。 

(三)環資中心：用電量跟環資中心現有操作經評估後沒問題，但考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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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校區總量問題，環資中心上電漿時的用電量會增加三分之一以

上，屆時可能會超載，將來運作時需要協調。 

(四)水工所： 

1.過去幾年安南校區曾跳電幾次，須留意。 

2.安南校區有淹水問題，建議場勘確認。   

3.場域地屬海邊，可能侵蝕問題比較大一點。該地區為土質較軟的

填土區域，載重較大可能會有沉陷或是不均勻造成管線扭曲進而

滲漏。假如有滲漏要怎麼處置？滲漏的物質有什麼影響？ 

(五)委員： 

1.除了設備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使用空間？圖面看來設備所需空

間為 12x24 平方公尺，但規劃的面積有 60x40 平方公尺。請問設

備會放在哪個位置，那麼大的範圍其實可以放兩套設備。 

2會有圍牆嗎？沒有的話就是誰都可以過去？ 

3.該區很多浪犬，圍牆可防止閒雜人等及浪犬逗留於內。另外，請

務必審慎考慮淹水問題。 

4.(1)場域周邊有教學跟研究單位，本設備為工廠實驗設施，是否會

發出噪音，特別是會使人產生極大心理壓力的低頻。 

(2)安南校區總電量應該沒有問題，但考量停電問題，本案有沒有

兩迴路？目前看來只是從既有變電站拉一條迴路供本案使用。 

(3)迴路裡面確認是否有諧波的影響？若造成電壓不穩，可能會影

響同一條迴路其他單位的設備。 

(六)保管組：這套設備研究期程多久，結束後怎麼處理？ 

(七)經管組：一般租借時間都是依照計畫期程。 

提案單位意見回覆： 

(一)配合的廠商為中鋼同樣設備的承包商，案場經驗豐富。本案只是兩

套設備跟控制室串聯起來，因本案結案日為今年 10 月 31 日，申請

雜項執照時程很趕，若可以程序後補可以配合。 

(二)簽呈有提到電力系統規劃費為 97萬元左右，若校方無法補助會自籌

經費。計畫經費已匯入學校，可能還是需要學校進行發包作業。 

(三)吸附劑跟觸媒都是在設備裡頭加熱解析 CO2，所以實驗過程沒有廢棄

物產生。吸附劑屬於耗材，依照中鋼大量使用情形，約三到四年效

能減弱後需要汰換，因我們實驗處理量相當小，應可使用五、六年。 

(四)針對電量問題，上個月有找廢棄物處理中心吳廠長討論，可以協調

排出使用時程表。當未來本案建置完成時，可以導入廢棄物處理中

心的 CO2，成為成大的示範亮點。 

(五)若管路破損會滲漏的就是 CO2 跟甲烷，CO2 跟烷類量相當小，不至於

有太大問題。 

(六)淹水問題會注意，可能考慮把設備墊高。 

(七)載重我們目前都是以中鋼那套為標準，我們也是放在水泥地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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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二三樓不會放很重的東西。 

(八)申請使用基地範圍先框較大面積，實際需求不用，比設備 12x24M2

尺寸再大一點即可。當初規劃的範圍一部份為水泥地跟貨櫃屋，原

本計畫撤走貨櫃屋後，設備可放置於水泥地上，若是可以，我們還

是以水泥地為優先，拉電最方便。 

(九)本案沒有設置圍牆，就是一套設備而已。 

(十)本案預計一周做一兩次半天實驗，是否造成諧波問題，本案技師負

責成大安南校區電力規劃，應該有做全體考量。 

(十一)我們只是做實驗而非連續式生產操作，應該不至於產生低頻問題。 

(十二)本設備至少要做四到五年。 

決議：原則上通過，但請遵循以下事項： 

1.年限：以租借四年為限，四年後若需要繼續租借請再提送小組申

請，本案完成後應自行拆除。 

2.基地大小：請再跟總務處協調，圈出真正需要的合適範圍。 

3.執照申請：為了安全考量請補雜項執照並留意結構問題，消防是

否需要報備請和總務處協調。 

4.維護：請提一個計畫說明如何克服淹水、野狗等設施維護問題，

並送總務處報備。 

5.電力：營運時請和週遭單位協調，避免跳電問題。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下午 15時 26分) 


